
	市应急局“三项岗位”人员报考一次性告知单

	申报所属考试计划
	
	受理部门
	市应急局窗口

	申请方式
	现场申报纸质材料
	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即办

	申报地点
	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联系电话
	83963260

	设立依据
	《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30号令

	受理条件
	与考试计划工种、人数相符，且材料规范齐全

	提交的材料及要求
	（一）申请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的，需提交以下材料：
1、《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申请表》;
2、个人健康承诺;
3、初中及以上学历证书复印件（新办需提供，其中危险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提供高中或者相当于高中及以上学历证书复印件）;
4、从事特种作业情况（复审需提供）
5、在沈从业证明（非沈阳户籍需提供）
6、培训证明材料
（二）申请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的，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申请表》;
2、培训证明材料
（三）要求
请按考试班次及人数准备以上材料，不规范和不齐全的不予安排考试

	申报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期提交考试
工种及材料数
（详细档案交接单附后）
	新办：电工作业：     焊工作业：      高处作业：    制冷作业：
      其它工种：
      企业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       共多少人：


复审：电工作业：     焊工作业：      高处作业：    制冷作业：
      其它工种：
      企业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       共多少人：

	说明：此告知单一式两份，受理部门和申报单位各一份。

	



	[bookmark: _GoBack]“三项岗位人员”
安全生产资格考试档案材料交接单

	培训机构：
	
	
	
	

	序号
	考试时间
	考试项目
	考试人数
	材料份数
	备注

	
	
	
	
	
	

	
	
	
	
	
	

	
	
	
	
	
	

	
	
	
	
	
	

	
	
	
	
	
	

	
	
	
	
	
	

	
	
	
	
	
	

	
	
	
	
	
	

	
	
	
	
	
	

	
	
	
	
	
	

	
	
	
	
	
	

	
	
	
	
	
	

	
	
	
	
	
	

	
	
	
	
	
	

	
	
	
	
	
	

	
	
	
	
	
	

	
	
	
	
	
	

	
	
	
	
	
	

	
	
	
	
	
	

	
	
	
	
	
	

	
	
	
	
	
	

	合计
	
	
	

	机构交接人：
	档案接收人：
	
	
	

	时间：
	
	
	
	

	（注：此交接单一式两份，受理部门和申报单位各一份。）
	
	



